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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WINSWAY ENTERPRISES HOLDINGS LIMITED
永暉實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前稱「WINSWAY COKING COAL HOLDINGS LIMITED 永暉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33）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以
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全部決議案。

謹請參閱永暉實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之通函（「通函」）
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通函已界定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全
部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表決方
式正式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建議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的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監票人。
截至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773,198,693股，即賦予股東權利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任何股東就股東週年大會上提
呈的任何決議案投票並無任何限制。並無人士在通函中表明將投票反對股東週年大會
上提呈的任何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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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全部建議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佔股東週年大會
總投票股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與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
數師報告。

1,520,593,421
(99.108640%)

13,675,870
(0.891360%)

2. (1) 重選Andreas Werner先生為董事。 1,544,274,291
(99.999741%)

4,000
(0.000259%)

(2) 重選馬麗女士為董事。 1,544,274,291
(99.999741%)

4,000
(0.000259%)

(3) 重選Daniel J. Miller先生為董事。 已取消，
該決議案並無提交表決

(4) 重選吳育強先生為董事。 1,544,274,291
(99.999741%)

4,000
(0.000259%)

(5) 重選王文福先生為董事。 1,544,271,291
(99,999547%)

7,000
(0.000453%)

(6)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544,263,291
(99.999029%)

15,000
(0.000971%)

3. 重聘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1,544,268,291
(99.999611%)

6,000
(0.000389%)

4. (A)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
過現有已發行股份20%之額外股份（「一般授
權」）。#

1,541,929,291
(99.847890%)

2,349,000
(0.152110%)

(B)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現有已發行股
份10%之股份（「購回授權」）。#

1,544,229,291
(99.996827%)

49,000
(0.003173%)

(C)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相等於按購回授權已購回股
份數目之額外股份。#

1,541,895,291
(99.845753%)

2,382,000
(0.154247%)

(D)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根據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的本公司額外股份。#

1,544,100,291
(99.989769%)

158,000
(0.0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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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超過50%的票數贊成上述各項決議案，因此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上述所有決議案
均獲本公司股東通過。

# 決議案的說明僅為概述。決議案全文載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承董事會命
永暉實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曹欣怡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興春先生、朱紅嬋女士、Andreas Werner先生、馬麗女士及汪常青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劉青春先生及呂川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James Downing先生、吳育強先生、王文福先
生及George Jay Hambro先生。


